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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人民政府文件

乐政发〔2020〕51号

乐清市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乐清市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

销售价格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各燃气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天然气省级门站价格的

通知》（浙发改价格〔2020〕229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十六届市政府

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就我市下调非居民用管道天然

气销售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20年 7月 1日起至 2020年 10月 31日，我市非居

民用管道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从 3.16元/立方米调整为 2.91元/立

方米，下浮不限。

二、建立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。




